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毕业实习考核评定相关要求
    学生跟岗与顶岗实习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延伸，是培养学生职业综合能力的关键教学环节，为规范实习考核评定，特提出以下要求：

一、学生跟岗实习与顶岗实习由学校、企业（单位）共同开展，校企双方要加强对学生的工作过程监控和考核，实行企业和学校共同考核的评价机制。
二、学生实习成绩评定须分别对跟岗实习、顶岗实习、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毕业总结）进行评定打分。

三、跟岗实习与顶岗实习成绩评定由企业指导师傅、校内指导教师、管理员进行分别打分，其中企业指导师傅评分占60%，校内指导教师和管理员打分占40%，主要依据是教师通过各种渠道检查学生的实习情况和管理人员要求实习学生应提交的材料及时性。

四、毕业论文（毕业总结、毕业设计）成绩评定主要根据学生提交实习总结鉴定表和其它规定应提交材料、毕业论文（毕业总结、毕业设计）的质量与价值进行考核评定。

五、教学单位应按照以上总体要求，结合本系各专业实习计划、标准，制定出具体的专业实习考核评价细则。各教学单位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将实习成绩提交到教务系统。

